关于开展武进区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

评选工作和“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海选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及有关学校：

为进一步树立全面育人的教育观念，不断提高我区中小学德育队伍的整体水平，促进班主任队伍专业化、个性化发展，根据《关于开展常州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和“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海选活动的通知》（常教德〔2011〕3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武进区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和 “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海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一）优秀班主任：全区各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现任班主任。

（二）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区各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现从事德育管理工作的中层及以上领导。

（三）“我最喜爱的班主任”：全区各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现任班主任。

二、评选人数及名额分配见附件一。

三、评选基本原则和条件。

（一）基本原则

凡违反《常州市中小学教师八要十不师德自律规定》或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候选人一票否决：

 1．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2．以教谋私，从事有偿家教；

3．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所带班级有流生；

4．所带班级学生有违法犯罪等情况。

（二）已获得武进区优秀班主任或德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的，本次不再参评同一类别的荣誉。

（三）基本条件见附件二。

四、评选程序：

（一）武进区优秀班主任和德育先进工作者评选

1．学校推荐。由学校对照武进区优秀班主任和德育先进工作者的评选基本条件，按分配名额推荐参评候选人，并将推荐人员的基本情况在校内公示。

2．材料审核。区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推荐参评的候选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评。

3．实地考核。区教育局组织专家对初评入围的候选人进行实地抽查考核，通过查看工作记录手册、访谈、学生满意度测评等形式，对参评人员进行全面考核。

4．综合评议。在审核和实地考核的基础上，区教育局对参评人员进行综合评议，确定结果并公示。

（二）“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海选

各班级对照评选基本条件，由班级学生联名向学校推荐，班级学生推荐人数不足90％以上的班主任不得参加校级海选；学校根据各班推荐情况按不少于1：3的比例确定校级海选候选人。在全校学生中进行投票推选时间不得少于3周。

五、工作要求：

（一）各校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和海选工作，将评选作为促进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做到以评促建、以评促进，引领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引导班主任从班级管理走向班级建设，为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二）各校在组织“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海选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候选人的学生基础，候选人必须来自学生班集体实名推荐；要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淡化行政色彩，发挥好学生会、学生干部和班级所有任课教师的能动性和集体智慧，让他们通过国旗下讲话、宣传展板、校园网和班会课等向全校师生宣传本班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班级建设经验，动员并组织全体学生参加海选工作。学校的海选要经过“宣传动员”、“事迹推介”、“风采展示”、“选票征集”等程序，通过海选引导广大教师做一名优秀的班主任。

（三）报送材料和时间

1．候选人上报相应的推荐表，见附件三，一式2份。

2．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候选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论文、荣誉等）的复印件。

3．“我最喜爱的班主任”候选人除报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学校海选的过程和结果的书面报告。

4．各学校请于2011年11月30日前将候选人的材料报送区教育局基教科1209室。联系电话：86312650；电子邮箱：wjdeyu@126.com。

附件一：武进区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和德育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附件二：武进区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和 “我最喜爱的班主任”评选基本条件

附件三：武进区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德育先进工作者和武进区中小学“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荐表

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2011年10月31日

